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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第一条 为规范规划区内污水的收集、输送、处理和利用等污水工程的基础

设施建设，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城市污水系统，使污水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特编制本专项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河南省新乡县城乡总体

规划(2012-2030）》制定。

第三条 本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在污水基础建设领域的延伸和细化，本规划自

批准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是新乡县中心城区排水（污水）设施建设的重要保障

和指导性文件，凡在规划区范围内的开发建设和水务管理等活动，均应遵守本规划。

第四条 主要规划依据

1、《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2、《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138-2000

3、《室外给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013-2006

4、《室外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

5、《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

6、《河南省城镇排水专项规划编制纲要》

7、国家有关的其它规范、法律和法规

8、《河南省新乡县城乡总体规划(2012-2030）》

第五条 规划原则

结合本规划区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充分利用规划区周围的现状市政污水设施，

充分考虑规划方案的合理性，使本污水专项规划具有可实施性。

管网布置尽量符合地势地形，顺坡排水，取短捷途径，最大可能采用重力流。

近期建设与远期规划相结合，避免重复建设。

污水专项规划应与相关计划、规划之间良好的动态衔接，处理好与其他地下管

线的矛盾，避免冲突。

考虑近、远期的衔接关系，为远期留有发展空间。

第六条 规划范围

新乡县中心城区（西至胡韦线、北至新菏铁路、东至规划东环路、南至刘庄

南路，规划城市建设用地40km²）。

近期2020年规划城市建设用地31km²。

远期2030年规划城市建设用地40km²。

第七条 城市性质

新县中心城区区城市性质为：新乡都市区南部城市组团，以机械制造、生物

医药、精细化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生态宜居城市，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

第八条 规划人口

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近期2020年24万人，远期2030年35万人。

第九条 规划期限

近期规划年限：2020年

远期规划年限：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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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规划主要任务和内容

结合规划区污水现状和自然条件，本污水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如下：

1、划定排水范围，确定排水体制；

2、对服务范围内污水量预测，确定污水工程建设规模；

3、确定污水系统总体布局，规划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污水泵站布置；

4、划分排水分区，确定污水管道规格、污水泵站规模和用地；

5、提出污水资源化利用方案；

6、提出城市污水工程的近期建设内容并进行工程投资估算；

7、提出污水工程管理和实施措施。

第十一条 规划目标

至规划期末，规划区污水工程建设达到下列目标：

1、城区建成完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

2、城区的全部生活污水和符合排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生产废水全部输送

至污水处理厂，处理至环保部门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排放或再生利用；

3、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一级 A标准；

4、排入污水管道的污水全部达到《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的规定；

5、城市污水不得排放至城区水体；

6、规划区内水环境污染现状得到根本性改善；

第二章 排水体制

第十二条 排水体制

本规划服务范围内排水体制为雨污分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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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污水系统规划

第十三条 污水量预测

近期（2020年）：污水量 11万m
3
/d

远期（2030年）：污水量 14万m
3
/d

第十四条 污水处理厂规划

1、污水处理规模确定

根据污水量预测新乡县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总规模为近期11万m-

3
/d，远期14万

m
3
/d。根据《河南省新乡县城乡总体规划（2012-2030》，新乡县中心城区的污水

均排入新乡市贾屯污水处理厂。

新县市贾屯污水处理厂现状规模15万m³/d，远期30万m³/d。该污水厂收水范

围包含新乡县中心城区，为新乡县考虑近期11.5m³/d，远期21.4m³/d，其水量大

于本次规划污水量，故新乡县中心城区污水均排入贾屯污水处理厂，不需另建污

水处理厂。

2、污水处理深度确定

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为一级A标准。

3、污水处理厂厂址

新乡市贾屯污水处理厂位于新乡县北部、新乡市卫滨区平原乡贾屯村。

第十五条 污泥处置规划

新乡县无城市污水处理厂，其污泥处置按新乡市污泥处置要求执行。

第十六条 污水排放系统的布局原则

1、符合新乡县城总体规划的要求，并和其它专项工程规划相互协调。

2、管道系统布置应根据现有和规划的地下设施、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确

定，尽可能使污水管道坡降与地面一致，以减少管道埋深。

3、污水管道尽量避免或减少穿越河道及其他障碍物。

4、既要符合地形地势，取短捷线路，顺势排水，又要使每段管道均能承担适

宜的服务面积。

5、污水干管及主干管的位置和埋深，既要考虑到便于支管的接入，又要避免

埋设太深，给施工造成困难，增大工程投资。

6、考虑近远期结合，合理安排分期工程建设。

第十七条 污水排水分区规划

本工程根据地形地势，污水处理厂位置、河道分布、用地格局及现状污水管

网及泵站布局情况，新乡县中心城区污水排放可划分为 8 个排水片区。

表 3-1 新乡县中心城区排水分区划分及流量

排水分区 服务范围
服务面积

（Km²)

污水量

（万 m³/d)
备注

第1排水区 敦孟排以西区域 2.3 0.8

第 2排水区
敦孟排与人民胜利渠

之间区域
13.5 3.2

第 3排水区

人民胜利渠以东、一支

排以北、青龙路以南、

东孟姜女河以西区域

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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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排水区
环城东路以东、青龙路

以北区域
3.1 1.8

第 5排水区

人民胜利渠以东、一支

排以南、南环路以北、

东孟姜女河以西区域

12.9 2.7

第 6排水区

南环路以南、胡韦

线以东、壮年路以西、

远大路以北区域

1.5 0.7

第 7排水区

南环路以南、壮年

路以东、刘庄路以西、

远大路以北区域

3.1 1.4

第 8排水区

南环路以南区域、

刘庄路以东、中央大道

以西、东孟姜女以北

1.6 2.9

含华星

药业 2.5

万 m³/d

合计 40 14

第十八条 污水管网规划

第一排水分区污水管网：沿顺德路、中联路、镇北路规划 d400-d500 污水次

干污水管由北向南排入青龙路现状 d500 污水干管后，同第二排水分区污水一起向

东排向东孟姜女河污水，经青龙路污水泵站提升后排入东孟姜女河污水主干管，

最终排入贾屯污水处理厂。

第二排水分区污水管网：青龙路以南区域污水沿顺德路规划 d400-d500、中

联路规划 d400-d500、京华路规划 d400-d600、香港路规划 d400-d600、青年路规

划 d400-d500、府右街规划 d400-d500、中央大道现状 d800、太行中路规划

d400-d500 等次干污水管由南向北排入沿青龙路布置的现状 d800～d1200 的污水

干管；青龙路以北区域污水沿中央大道现状 d800、太行中路规划 d400-d500、太

行东路规划 d400-d500 等次干污水管由北向南排入沿青龙路布置的现状 d800～

d1200 的污水干管；该区域污水和第一排水分区污水一起排入青龙路现状污水管

后，由西向东排放，经青龙路污水泵站提升后排入东孟姜女河污水主干管，最终

排入贾屯污水处理厂。

第三排水分区污水管网：该区域污水沿迎风路现状 d500-d800 污水次干管由

南向北排入青龙路现状 d800-d1200 的污水干管，同第一和第二排水分区污水一起

向东排放，经青龙路污水泵站提升后排入东孟姜女河污水主干管，最终排入贾屯

污水处理厂。

第四排水分区污水管网：该区域中部沿东孟姜女河有现状 d2000 污水主干管

穿过，南部有沿青龙路现状 d800 污水干管穿过，该区域内的污水就近排入两现状

污水管后，向北排入贾屯污水处理厂。

第五排水分区污水管网：沿金融大道（大成路~青年路）规划 d600 污水干管

接入金融大道（青年路~东孟姜女河）现状 d800-d1000 污水干管；金融大道以南

区域污水沿大成路规划 d400-d600、青年路规划 d400-d500、中央大道规划

d400-d500、阳光西路现状 d500、一中东路现状 d500、迎风路现状 d500 等污水次

干管由南向北排入沿金融大道布置的 d600～d1000 的污水干管；金融大道以北区

域污水沿中央大道规划d400-d500、阳光西路现状d400-d500、一中东路现状d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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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路现状 d500-d800 等污水次干管由北向南排入沿金融大道布置的 d600～

d1000 的污水干管；该区域污水排入金融大道污水干管后，由西向东排向东孟姜

女河污水主干管，经金融大道现状污水泵站提升后排入东孟姜女河污水主干管，

最终排入贾屯污水处理厂。

第六排水分区污水管网：该区域西部沿胡韦线有现状 d800 污水干管，该区

域污水由东向西排入该现状污水干管后，由南向北排向东孟姜女河，经现状胡韦

线污水泵站提升后，排入沿东孟姜女河规划 d800 污水主干管，向北接入刘庄处东

孟姜女河现状 d800-d2000 污水主干管，排入贾屯污水处理厂。

第七排水分区污水管网：沿大成路规划 d400-d800 污水干管,收集两侧污水

由南向北排向东孟姜女河，经大成路规划污水泵站提升后，排入沿东孟姜女河规

划 d800 污水主干管，向北接入刘庄处东孟姜女河现状 d800-d2000 污水主干管，

排入贾屯污水处理厂。

第八排水分区污水管网：沿中央大道规划 d1200 污水干管收集该区域污水和

华星药业污水由南向北自流排入东孟姜女现状 d800-d2000 污水主干管，排入贾屯

污水处理厂。

第十九条 污水管材

d≤d500管道采用HDPE双壁波纹管。

d≥600管道采用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顶管管道选用Ⅲ级钢承口钢筋混凝土管。

第二十条 污水管道设计参数

1、管道粗糙系数

塑料管管壁粗糙系数采用 0.009，钢筋混凝土污水管道的管壁粗糙系数采用

0.014。

2、充满度

污水管道按非满流设计，其最大充满度满足最新《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要求。

3、设计流速

污水管道的最小设计流速定为 0.6 m/s，非金属管道的最大设计流速为

5m/s。

4、最小管径

本工程污水管网最小管径确定为 400mm。

5、最小坡度

400mm塑料管道的最小设计坡度 0.0012。

6、污水管道的衔接

污水管道采用管顶平接或水平平接。

7、污水管道在街道上的位置

红线宽度 40米以上的道路污水管道双侧布置，40米以下道路污水管道单侧

布置。单侧污水管道布置在道路的西侧或南侧。具体管道位置按照新乡县中心城

区管线综合规划执行。

第二十一条 污水泵站规划

结合管网系统和现状污水泵站，规划区共设置污水泵站四处，各污水泵站规

划情况如下：

1、青龙路污水泵站：该污水泵站为现状，位于东孟姜女河和青龙路东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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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规模为 7.0 万 m³/d，保持现状规模。服务范围为第一、第二、第三排水分区

和第四排水分区东孟姜女河以南区域，服务面积约 19.3Km²。

2、金融大道污水泵站：该污水泵站为现状，位于东孟姜女河和金融大道西北

角，现状规模为 3.5 万 m³/d，保持现状规模。服务范围为第五排水分区即人民胜

利渠以东、一支排以南、南环路以北、东孟姜女河以西区域，服务面积 12.9Km²。

3、胡韦线污水泵站：该污水泵站为现状，位于东孟姜女河和胡韦线东北角，

现状规模为 2 万 m³/d，保持现状规模。服务范围为：胡韦线沿线，东至壮年路，

南至 107 国道，北至七里营大道，西至规划区边缘，服务面积约 7.4Km²。

4、大成路污水泵站：该泵站为新规划污水泵站，位于大成路和东孟姜女河东

北角。服务范围为第七排水分区即南环路以南区域、壮年路以东、刘庄路以西、

远大路以北区域，服务面积 3.1 万 Km²。规划大成路污水泵站规模为 1.4 万 m³/d，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规划总占地面积

600 平方米，规划部门应予以控制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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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污水资源化利用规划

第二十二条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程

新乡县城市利用再生水总需水量为近期2.3万m
3
/d、远期4.63万m

3
/d，贾屯污

水处理厂可提供的再生规模为近期12万m
3
/d，远期24万m

3
/d，除满足新乡市渠东电

厂用水需要外，其余水量可为新乡县提供再生水使用。

第二十三条 再生水分配规划

近期优先满足景观水系的生态补给用水、工业用水使用、道路浇洒和绿地用

水。

远期推广到居民冲厕、洗车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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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近期污水工程建设规划

第二十四条 近期排水工程项目实施原则

1、近期工程的建设实施应符合国内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和审批程序。

2、近期工程的建设应与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以及各项专项规划

的近期实施相协调。

3、污水管网的建设应与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实施同步进行，使其相互发挥效益。

4、污水管工程应先建主干管，后建干管、支管。优先建设排污大户的污水收

集和污水主干管。

5、建立专门的机构作为项目执行单位负责工程的实施、组织、协调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近期排水工程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新乡县近期中心城区建设规划和污水近期服务范围确定新乡县近期建

设污水管网约 99.536Km，设计管径 d400～d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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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的实施与管理

第二十六条 新乡县中心城区排水的开发、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排水设

施应当按照雨、污水分流的要求建设。

第二十七条 城市公共排水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城市污水规划的要求。新乡县

中心城区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当根据城市污水专项规划配套建设城市污

水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二十八条 该规划实施前，应与新乡县历史文化保护方面、景观方面做好

协调。

第二十九条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次规划对城镇污水设施初步设计提

出审查意见。

第三十条 在城镇污水管网覆盖地区排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污水排入城

镇污水管网，不得任意排放。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镇公共排水管网上擅自连

接管道排放污水。排水户排放的污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污水排入排水设

施的水质标准，其中排放的产业废水还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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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划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规划说明书三个组成部分。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必须相互参照、配合使用。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划由新乡县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和执行。

第三十三条 规划自新乡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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